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院学工〔2017〕2号

关于评选2017届优秀毕业生的通知
各学院：

    为了激励先进，树立典型，更好地为毕业生实现就业创造条件，2017年我校将继续组织开展优秀毕业生的评选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条件

l.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等方面全面发展，在校期间各方面综合表现良好以上。

2.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积分作为评定优秀毕业生的主要依据，并以同一专业为单位严格按综合积分排序，排名须在同类专业前30%。

3.在校期间没有受到学校、学院通报批评（含通报批评）及以上违纪处分。

4.在校期间补考次数不得超过一次，其中专业课不得补考。有重修科目者不予参评。

5.在校期间必须通过学校规定相关过级要求，否则不予参评。

6.在校期间所在宿舍被评为校级“不达标”宿舍的不予参评。

二、评选程序
1.评选程序。

评选应严格建立在综合素质测评基础上。各学院初步确定人选后，应张榜公布广泛征求意见，并将初选结果在全院公示；

优秀毕业生的评定分为预评和确认两个阶段。预评产生的候选名单不作为证明学生是否完成学业的依据。获得毕业证书后方可确认为优秀毕业生，表彰时间约为毕业学年的6月份。

2.评选指标分配。

以同类专业为单位计算。按本专业毕业生总数20%评定优秀毕业生。评优名额实行四舍五入计算法。
 三、申报时间及材料报送要求

1. 报送时间：2017年3月27日前（以学院为单位报送）

2. 报送材料

（1）纸质版

①xx学院2017届优秀毕业生推荐名单（含公示情况说明）文件

②2017届优秀毕业生推荐人数统计表一份（附件1）

③2017届优秀毕业生详情汇总表一份（附件2）

④优秀毕业生推荐表一式一份（附件3）

⑤同类专业学生综合积分排名表（辅导员签字、党总支书记签字，学院盖章）

（2）电子版

①2017届优秀毕业生推荐人数统计表（附件1）

②2017届优秀毕业生详情汇总表（附件2）

③优秀毕业生推荐表（附件3）

附件：

1.2017届优秀毕业生推荐人数统计表

2.2017届优秀毕业生详情汇总表

3.三明学院2017届优秀毕业生推荐表

     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2017年1月4日
三明学院学生工作部（处）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月4日印发            

附件1：

三明学院2017届优秀毕业生推荐人数统计表

学  院：________________(盖 章)  

	序号
	年级
	专业（全称）
	专业人数
	校级优毕人数

（20%。不可四舍五入）
	毕业生

总人数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备注：请勿多报。多报的直接按详情汇总表的顺序，末位删除。
	


附件2：

三明学院2017届优秀毕业生详情汇总表

学  院：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专业：               （该表格一个专业一份）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姓  名
	性别
	学号
	综合积分排名 / 专业人数=所占百分比（以同专业为单位）
	 宿舍达标情况
	获奖、素质拓展情况 
	是否受学校违纪处分
	成绩情况

（写清课程及课程性质）

	例：1
	XXX
	男
	
	2 / 90 = 2.2%
	无不达标；或“文明宿舍”次数及时间：2次：2011-2012学年第一学期，2012-2013学年第一学期
	格式：XX年XX月，获奖名称（以证书为准）及等级，校级及以上证书才填写
	无
	无  / 《Xx》补考（任意选修课）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公示情况说明：（请附公示文件）
备注：1.请各学院认真审核，并由学工部（处）进行终审，达不到评选标准者取消资格，不予递补。2. 表格可自行增加行。

附件3：

   三明学院2017届优秀毕业生推荐表

	学院

审核

项目
	学院
	
	专业
	
	姓名
	
	性 别
	

	
	政治

面貌
	
	综合测评

平均分
	
	在同一专业毕

业生中的名次
	

	
	不达标宿 舍
	     次，时间：
	文明宿舍
	    次，时间：

	
	获奖情况
	校  级
	

	
	
	市级（含）以上
	

	
	学院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评选小组组长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务处审核项目
	是否补考
	□是    □否
	补考科目
	在校期间共补考    科。

科目、补考分数为：

	
	违纪记录
	
	过级情况（教务处勾选）
	计算机 □已过 □未过 □不作要求

普通话 □已过 □未过 □不作要求

	
	教务处审核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工部（处）意见
	               (盖章)
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学校 意见
	              (盖章)
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. 不改变格式，单面打印；2. 教务处审核盖章由学工部（处）统一报送；3. 请各位同学严肃填写、审核后提交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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